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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西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
赣财税〔2022〕25 号

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入

不再作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

省直各部门、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、赣江新区财政金融局：

按照财政部关于非税收入和财政专户管理的新要求，以及

今年新出台的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，经研究，我

省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入不再作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入不再缴入财政专户。对预算

执行中取得且尚未缴入财政专户的经营服务性收入，从文件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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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之日起不再缴入财政专户，由相关单位通过实有资金账户或

同级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账户存放。已缴入财政专户尚未支出

的部分，仍按原有方式执行；年底有结余结转的，在预算管理

一体化系统中的预算指标全部清零，资金在明年 1 月核对无误

后全部从财政专户退回单位实有资金账户或同级财政部门规定

的其他账户。2022 年事业单位经营收支预算仍应严格按照财政

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执行。

二、从编制 2023 年部门预算起，全省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

收入及其对应的支出应按规定继续纳入部门预算管理。收入的

取得和支出的使用应符合相关规定，资金存放按照同级财政部

门对单位资金账户管理的规定执行。

三、对教育缴费中的经营服务性收入，考虑到今年秋季开

学的相关缴费已开展，暂按原有规定执行。明年春季开学起的

教育缴费事宜，省财政厅、省发改委和省教育厅等部门将另行

发文予以明确。

四、为与国家非税收入管理各项规定相衔接，省级已启动

《江西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》修订工作。在修订完成前，《江

西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》与国家规定不一致的，按国家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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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执行。

江西省财政厅
（此处盖章）

2022 年 9 月 14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，省政府，财政部江西监管局，省人大财经委、

法制委、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，省司法厅，省审计厅，厅各

业务处室。

江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 年 9月 15 日印发


